关于印发《玉溪市人事代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事（人事劳动）局，市直各部、委、办、局，企事业单位：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搞活人事管理，形成人员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充分发挥各类人员的聪明才智，解除各类人员流动过程中的后顾之优，强化人才市场的服务功能，促进人才的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现将《玉溪市人事代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玉溪市人事局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玉溪市人事代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解除各类人员在流动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为用人单位和人才提供社会化服务，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事代理，是指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以下简称人才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或者个人的委托，在国家政策法规指导下，提供有关人事管理方面服务工作。

第三条　人才服务机构按照人事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人事代理工作，为委托单位和个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人事代理服务。

委托人事代理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人事代理所需的合法、真实、有效的证明材料。

人才服务机构与人事代理对象不发生行政隶属关系，仅为其代理有关人事业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是同级人事代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事代理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人才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人事管理权限承办本行政区域内的人事代理业务。中央、省属驻玉溪单位委托代理的业务统一由市人才服务中心办理。

第五条　委托人事代理分为单位委托人事代理和个人委托人事代理。

第六条　人事代理的对象：

（一）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区街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

（二）律师、会计、审计等社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中的各类人员；

（三）辞职或被辞退的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各类人员；

（四）因企业裁员、破产而下岗或失业的各类人员；

（五）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各类人员；

（六）尚未就业的玉溪籍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应聘到本行政区域以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各类人员；

（七）自费出国（境）留学人员；

（八）经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确认具有技术职称的农村乡土人才；

（九）通过人才市场招聘的各类人员；

（十）其他需要代理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人员。

第七条　凡在本行政区域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可以实行单位代理，也可以实行个人代理或全员代理，还可以实行部分人员代理。

第八条　人事代理的内容：

（一）协助委托单位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和人事管理方案；

（二）为委托单位代办各类人才的引进、推荐和招聘业务；

（三）为委托单位代理人事考核、培训、人才素质测评等业务；

（四）办理委托单位的人才流动手续；

（五）办理人事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传递等管理业务；

（六）为委托单位聘用的各类人才办理聘用合同鉴证；

（七）按照有关规定代收代缴委托单位、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

（八）为委托单位招收的应届大中专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办理接收手续和大中专毕业生、毕业研究生见习期转正定级、初定专业技术职称业务；

（九）出具因公、因私出国出境等其他证明材料；

（十）办理档案工资的调整和工龄计算业务；

（十一）代管委托单位和个人的党团组织关系；

（十二）管理相关的集体户口，出具户口、粮油关系的证明材料；

（十三）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及子女准生、入托、入学等相关证明；

（十四）代办职称（资格）考试、评审的有关手续；

（十五）根据委托单位和个人的要求，代理其他可以代理的人事管理业务。

前款第（五）项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办理；

前款第（六）项和第（七）项为必须代理的内容。

第九条　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管理，遵循“集中统一，归口管理”的原则，按照中组部、人事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办理。

第十条　人事代理的程序：

（一）委托方向人才服务机构提出委托书，并提交相应材料：

1、企业单位委托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工商行政部门发给的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

2、事业单位委托的，应当提供事业单位登记证或者该机构成立的有效批文复印件；

3、个人委托的，应当提供能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或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的证明材料。

（二）委托方填写人事代理专用文书表格：

1、单位委托：填写《人事代理委托协议书》，逐人填写《人事代理人员登记表》；

2、个人委托：填写《个人人事代理合同》和《个人人事代理合同登记表》；

以上所需填写的表格由市人事局统一印制。

（三）人才服务机构审核委托代理单位和个人的资格；

（四）委托方和人才服务机构双方代表签订《人事代理委托协议书》或《个人人事代理合同》，确立人事代理关系。

（五）委托方向人才服务机构移交人事档案并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人事代理合同应当明确代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条款由代理双方共同约定。

第十二条　人事代理双方应当认真履行人事代理合同，承担各自的义务，享有相应的权利。如有违反人事代理合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违反人事代理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依据《云南省人才市场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委托人事代理的个人在人事代理期间失业的，城镇企事业单位应当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由人事代理机构提出审查意见，经同级政府社会保障机构审核并办理失业登记等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人才服务机构应当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玉溪市人事局负责解释。如遇国家和上级人事部门有新的规定，本办法按其进行修订和完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玉人劳字（1997）115号文件《关于转发＜云南省推行委托人事代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与本办法不符的部分，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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